         國小校長甄選同意書         附件2
本人             報考屏東縣106學年度國民小學校長甄選，

有關屏東縣106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簡章七、錄取名額：原住民籍保障名額乙節，本人

□同意以原住民籍保障方式參加甄選，若經錄取，願依簡章規定，限遴選至本縣原住民地區國小及原住民重點學校（國小）服務任期滿兩任（可任不同本縣原住民地區學校及原住民重點學校）後，始可參加本縣一般地區學校校長遴選。及須俟本縣原住民地區國小及原住民重點學校（國小）有校長缺額，才能參加遴選。

□同意放棄原住民籍保障方式，以一般生身分參加甄選。

此致

屏東縣106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委員會

立　書　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　　　址：

電　　　話：

中華民國106年12月 日

